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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T/LNSDT 005-2025《住宅老旧电梯残余价值评估程序》，与 T/LNSDT 005-2025 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对第1章“范围”中范围的表述进行了规范性修订；

2、对4.6.1.3.2、4.6.2.2、4.6.2.3和4.6.3.1公式中字母的计量单位进行了表述；

3、对4.6.2.2中年份数量区间的计量单位进行了规范。

本文件由辽宁省电梯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市电梯安装维保技术协会、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三

洋电梯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东芝

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辽宁菱越电梯有限公司、戈尔电

梯（沈阳）有限公司、沈阳市蓝光机电销售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学光、陈爱静、罗海彬、余学超、王宏伟、张健、郝玉昌、宋天吉、鲍常

涛、梅家旺、曾繁奇、马丽新、彭飞、康云龙。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5年首次发布为T/LNSDT 005-202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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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老旧电梯残余价值评估程序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住宅老旧电梯残余价值评估工作的术语和定义、流程内容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前对老旧电梯残余价值的评估规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老旧电梯 old elevator

使用年限超过 20 年或使用年限超过 15 年、未满 20 年但故障频率较高影响正常使用、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的电梯。

3.2

回收残值 salvage value recovery

老旧电梯报废后，经过拆除清理过程可能回收的残料价值。

3.3

可利用余值 available residual value

更新电梯中所保留的原老旧电梯中可以利用的零部件的剩余价值。

3.4

残余价值 residual value

报废的老旧电梯拆零变现价值估计数额，包括回收残值和可利用余值等。

3.5

评估单位 evaluation unit

具有相应能力、能对老旧电梯实施残余价值评估并出具残余价值评估报告的机构或组织。

3.6

委托方 client

通过书面方式，委托评估单位对老旧电梯开展残余价值评估的组织或个人。

3.7

评估基准日 appraisal base date

为量化和表达残余价值数额所选定的具体时间点。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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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价值评估报告 residual value assessment report

评估单位及其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残余价值评估要求，根据委托履行必要的评估

程序后，由评估单位对评估的老旧电梯在评估基准日特定时间节点下的残余价值出具的专业报告。

4 流程、方法和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评估基本流程为：接受委托-拟制评估工作计划-实施现场勘查-评估项目确定-残余价值评估计

算-出具评估报告-资料存档。

4.1.2 评估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老旧电梯的品牌及型号、材料、有无机房、曳引机类

型（同步或异步）、使用年限、使用频次、使用环境、维修（换件）情况、维保情况等。

4.2 接受委托

4.2.1 接收委托方提交的评估委托书、相关技术资料、最近一次的检验报告及确定的第三方检验检测

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估报告等。委托书的格式参照本文件附录 A。

4.2.2 核实相关信息，确认评估对象符合更新条件且相关要素齐全。

4.2.3 签订委托协议（合同）。

4.3 拟制评估工作计划

4.3.1 评估单位组建评估小组，确定负责人及成员。

4.3.2 明确工作内容、人员分工、时间节点及相关要求。

4.4 实施现场勘查

4.4.1 评估单位与委托方落实现场勘查配合人员。

4.4.2 按确定的勘查内容实施现场勘查，收集相关信息，拍摄相关影像资料，填写工作底稿。影像资

料需清晰，并带有记载时间、地点、勘查设备标识的信息水印。

4.4.3 遵守有关安全制度，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4.5 项目确定

4.5.1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检验报告及现场勘查情况等确定纳入残余价值评估的部件。

4.5.2 根据安全评估报告，如存在保留原老旧电梯部分零部件情况，则需明确划分出回收残值评估和

可利用余值评估的具体项目。

4.6 残余价值评估确定

4.6.1 回收残值评估确定

4.6.1.1 计算说明

4.6.1.1.1 可回收废旧材料按照有色金属（如铜）、黑色金属（铸铁、不锈钢、碳钢等）进行分类。

回收价值较小的零部件及其他非金属材料可不列入回收残值评估范围内。

4.6.1.1.2 通过网上查询 Feijiu 网(中国废旧物资网)、中国废品网等网站废旧物资价格信息，或向当

地的废旧机电设备回收公司、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询价了解各类材质的设备市场废旧材料回收单价，作

为废旧材料单价。

4.6.1.1.3 以双方在委托协议（合同）中确定的基准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查询的废旧材料单

价为回收残值计算的依据。

4.6.1.1.4 拆除清理费：综合各电梯企业对不同品牌、不同层站等形式的旧电梯的拆除清理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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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平均值。

4.6.1.2 可回收废旧材料重量确定

4.6.1.2.1 电梯的可回收废旧材料重量按照曳引系统、轿厢系统、门系统、重量平衡系统、安全保护

系统、导向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七大系统分别归集计算。

4.6.1.2.2 曳引系统主要由曳引机、钢丝绳、导向轮、轿厢反绳轮、对重反绳轮组成。曳引系统可回

收的黑色金属（碳钢、不锈钢、铸铁等）废旧材料重量为曳引机自重（去除有色金属部分）与机座及

钢梁重量、导向轮重量、轿厢反绳轮重量、对重反绳轮重量之和；曳引系统可回收的有色金属废旧材

料重量为曳引机的电机中铜材料的重量。

4.6.1.2.3 轿厢系统主要由轿壁、轿顶、轿底、轿架组成。轿厢系统可回收的黑色金属废旧材料重量

为轿壁重量与轿顶重量、轿底重量、轿架重量之和。

4.6.1.2.4 门系统主要由轿门系统和层门系统组成。门系统可回收的黑色金属废旧材料重量为轿门重

量与门机重量、层门（含门套）重量、层门装置重量之和。

4.6.1.2.5 重量平衡系统主要由对重装置和重量补偿装置组成。其中对重装置主要由对重架、对重块

组成，重量补偿装置的主要部件是平衡链。重量平衡系统可回收的黑色金属废旧材料重量为对重架重

量与对重块重量、平衡链重量之和。

4.6.1.2.6 安全保护系统主要由限速器（张紧轮）、安全钳、缓冲器等部件组成。安全保护系统可回

收的黑色金属废旧材料重量为限速器（张紧轮）重量与安全钳重量、缓冲器重量之和。

4.6.1.2.7 导向系统主要由轿厢导轨、对重导轨、导轨连接板及导轨支撑架组成。导向系统可回收的

黑色金属废旧材料重量为轿厢导轨重量与轿厢导轨连接板重量、轿厢导轨支撑架重量、对重导轨重量、

对重导轨连接板重量、对重导轨支撑架重量之和。

4.6.1.2.8 电气控制系统可回收的旧材料主要是有色金属铜。含有铜的主要部件有控制柜内的变压器

及各种线缆（包括动力线缆、控制线缆、信号线缆）等。电气控制系统可回收的铜废旧材料重量为变

压器铜材料的重量与各种线缆铜线的重量之和。

4.6.1.3 回收残值评估确定

4.6.1.3.1 本文件的回收残值为含税值，即可回收废旧材料的价值和税，去除电梯部件拆除运输清理

费。

4.6.1.3.2 整部老旧电梯的回收残值计算公式为

V

式中：

Vc——整部老旧电梯的回收残值，单位：人民币元；

Hi——某系统可回收的黑色金属废旧材料重量，单位：千克；i从 1～n；

g1——评估基准日废旧黑色金属材料单价，单位：人民币元每千克；

Yi——某系统可回收的有色金属废旧材料重量，单位：千克；i从 1～n；

g2——评估基准日废旧有色金属材料单价，单位：人民币元每千克；

Vs——税，单位：人民币元；

Q——拆除运输清理费，单位：人民币元。

4.6.2 可利用余值评估确定

4.6.2.1 经确定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评估符合标准，允许保留的零部件有导轨(含支架)、金属对重

块(含对重框架)、轿架、层门(含门套、地坎)。

4.6.2.2 对于保留的某零部件，其可利用余值为该零部件现行价格去掉其累计折旧。折旧年限需综合

考虑电梯的品牌、使用环境与频次、维保情况、不同部件的设计要求寿命等因素，按 20 年~40 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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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取值，则该零部件可利用余值的计算公式为

vy=Vx-［（Vx-VZ）/（20~40）］× N ……………………………………………（2）

式中：

vy——某零部件可利用余值,单位：人民币元；

Vx——与 vy相对应的某零部件现行价格,单位：人民币元；

VZ——与 vy相对应的某零部件回收残值,单位：人民币元；

N——该电梯已使用年限。

4.6.2.3 整部老旧电梯的可利用余值为所有保留的零部件可利用余值之和。即

Vy vy ………………………………………………（3）

式中：

Vy——整部老旧电梯的可利用余值，单位：人民币元。

4.6.3 残余价值评估确定

4.6.3.1 整部老旧电梯的残余价值为回收残值与可利用余值之和。即

V=Vc+Vy …………………………………………………（4）

式中：

V——整部老旧电梯的残余价值，单位：人民币元。

4.6.3.2 没有保留的零部件时，可利用余值为零。

4.7 出具评估报告

4.7.1 残余价值评估报告应包括老旧电梯的基本信息、评估依据、评估项目明细、评估结论等内容。

4.7.2 残余价值评估报告按每台老旧电梯单独编写，并进行编号。

4.7.3 残余价值评估报告应有评估、编制、审核、批准人员的签字和评估单位印章。

4.7.4 残余价值评估报告的格式可参照本文件附录 B。

4.8 资料存档

评估单位应将住宅老旧电梯残余价值评估所形成的资料存档保管，保管期不低于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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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委托书格式

住宅老旧电梯残余价值评估委托书

（评估单位名称）：

兹委托贵单位对*市*区*小区的 部拟实施更新的住宅老旧电梯的残余价值进行

评估，具体事项说明如下：

一、评估目的

对拟拆除的老旧电梯的残余价值进行评估，为更新工程的结算提供参考依据。

二、评估电梯的数量及情况

评估电梯的数量见下表，每部电梯的基本情况见附件。

*小区评估电梯数量统计表

序

号

评估电梯

设备品种

制造单位

/品牌

额定载重量

和额定速度
层/站/门

已使用

年限

数量

（部）

1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2

3

…

合计数量（部）

三、价值类型：评估电梯的残余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

五、评估要求

每台电梯单独编制《住宅老旧电梯残余价值评估报告》，明确电梯的残余价值。

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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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估电梯的基本情况

（设备使用地点）电梯（设备代码或内部编号）基本情况

注：1、本小区的每部电梯填写一个。

2、当同一单元中电梯超过 1部时，应区别标出每部电梯位置。

设备品种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内部编号 设备代码

设备使用地点

制造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年限

制造单位

型号 产品编号

维保单位

设备

技术

参数

机房类型 □有机房 □无机房

额定载重量 额定速度

层/站/门数 曳引机类型 □同步 □ 异步

保留项目情况

导轨(含支架) □保留 □不保留

金属对重块(含对重框架) □保留 □不保留

轿架 □保留 □不保留

层门(含门套、地坎) □保留 □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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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评估报告格式

编号：

住宅老旧电梯残余价值评估报告

项目名称： *市*区*小区*楼*单元*电梯

评估单位：

评估日期（评估基准日）： 年 月 日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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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老旧电梯残余价值评估报告

受（委托方名称）委托，（评估单位名称）对（项目名称）电梯进行了残

余价值评估，现将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情况

设备品种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内部编号 设备代码

设备使用地点

制造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年限

制造单位/品牌

型号 产品编号

维保单位

设备

技术

参数

机房类型 □有机房 □无机房

额定载重量 额定速度

层/站/门数 曳引机类型 □同步 □ 异步

评估依据

残余价值

评估结论

整梯残余价值评估结果为 元（人民币：大写）

（包括保留部件的可利用余值、非保留部件的回收残值）

评估人

（评估单位章）

年 月 日

编制

审核

批准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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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项目价值明细

老旧电梯残余价值评估明细

评估分项 评估项目 评估价值（元） 备注

保留部件的

可利用余值

导轨（含支架）

铸铁对重块

（含对重框架）

轿 架

层门

（含门套、地坎）

可利用余值合计

非保留部件

的回收残值

黑色金属 单价：

铜材料 单价：

拆除清理费

税

回收残值合计

残余价值合计 人民币元

三、见证材料（现场勘查照片、评估基准日废旧材料价格截屏等）

（至少应提供曳引机及标牌、轿厢导轨和对重导轨、对重块、层门照片）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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